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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义乌市凯畅厨具有限公司等2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收购的义乌市凯畅厨具有限公司等2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转让，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万元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17年9月30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单户或组包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或配资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7】年【10】月【17】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
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
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
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
成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

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
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卢思 联系电话：0579-85507885
通讯地址：义乌市宾王路380号11楼浙易资产
邮政编码：322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联系

人：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17日

序号

1

2

债务企业名称

义乌市凯畅厨具有限公司

义乌市翔美五金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义乌市

义乌市

债权本金

1893.99

2005.13

3899.12

利息

198.17

242.26

440.43

担保情况

永康市泰普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永康市金帅压铸厂、楼敦谱、吕爱美、叶放、应丽宾

永康市丰雷五金电器厂、永康市泰普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吕丰雷、胡爱群、楼敦谱、吕爱美

资产状况

永康市古山镇胡库工业区的工业厂房

永康市古山镇胡库工业区的工业土地

备注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浦江庞斯制衣有限公司等2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收购的浦江庞斯制衣有限公司等2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转让，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万元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17年9月30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单户或组包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或配资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7】年【10】月【17】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
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
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
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
成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理

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
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卢思 联系电话：0579-85507885
通讯地址：义乌市宾王路380号11楼浙易资产
邮政编码：322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联系

人：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17日

序号

1

2

债务企业名称

浦江庞斯制衣有限公司

义乌市凯瑞厨具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浦江县

义乌市

债权本金

1149.15

3132.98

4282.13

利息

40.44

260.79

301.23

担保情况

洪根荣、陈云霞

浙江省永康市丰塔铝业有限公司、永康市金帅压铸厂、叶放、应丽
宾、朱丽琨、吕丰塔、吕月阳、黄娅

资产状况

浦江县岩头镇岩头陈九区66、67号的商住用房

1、永康市古山镇胡库工业区的工业厂房；2、永康市古丽镇五金城五
金四街48号的住宅

备注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义乌市日顺建材有限公司等2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收购的义乌市日顺建材有限公司等2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转让，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万元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17年9月30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单户或组包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或配资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7】年【10】月【17】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
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
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
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
成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理

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
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卢思 联系电话：0579-85507885
通讯地址：义乌市宾王路380号11楼浙易资产
邮政编码：322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联系

人：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17日

序号

1

2

债务企业名称

义乌市日顺建材有限公司

义乌市怡蒙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义乌市

义乌市

债权本金

3700.00

748.23

4448.23

利息

404.06

95.26

499.32

担保情况

浙江浩鑫电气有限公司、霍邱县新中天水泥有限公司、黄青英、吴
文民

义乌市依晨食品有限公司、骆洪波、周有香、周忠民、翁杭娟

资产状况

1、安徽六安市霍邱县马店镇陈山村的工业厂房；2、安徽六安
市霍邱县马店镇陈山村石灰岩采矿权

义乌市稠城赵宅三区10幢2单元501室的住宅

备注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义乌市有利德工艺品有限公司单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收购的义乌市有利德工艺品有限公司单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转让，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万元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17年9月30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单户或组包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或配资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7】年【10】月【17】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
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
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
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
成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理

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
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卢思 联系电话：0579-85507885
通讯地址：义乌市宾王路380号11楼浙易资产 邮

政编码：322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联系

人：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17日

序号

1

债务企业名称

义乌市有利德工艺品有限公
司

合计

所在地

义乌市

债权本金

4600.00

4600.00

利息

111.68

281.28

担保情况

义乌市恒盛纺织有限公司、金华市有利德工艺品有限公司、王世
勋、何月芳、龚跃权、虞红芳

资产状况

1、金华市金东区傅村镇傅三村（现为东升路35号）的工业厂
房；2、义乌市青口东苑工业区A-30的工业厂房

备注

PRECIOUS BRIGHT LIMITED宝泰顺耀有限公司与杭州坤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务催收暨债权转让联合公告

根据PRECIOUS BRIGHT LIMITED宝泰顺耀有限公司与杭州坤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PRE-
CIOUS BRIGHT LIMITED宝泰顺耀有限公司将其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
抵押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权益，依法转让给杭州坤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PRECIOUS
BRIGHT LIMITED宝泰顺耀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相关的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包含但不限于清单义务人等
其他相关当事人下列债权及其相关权利/权益已转让的事实，从公告之日起，应向杭州坤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
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PRECIOUS BRIGHT LIMITED 宝泰顺耀有限公司
杭州坤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清单 2017年10月17日

借款人

浙江新世管道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本金

25000000.00

抵押人及/ 或保证人名称

保证人：叶进峰、吴佳杰、陈惠良、羊慧芳；抵押人：浙江新世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法院公告
2017年10月17日

（2017）浙0503民初4093号
王春辉（曾用名陈春辉）：本院受理原告沈冯欢

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告知书、举证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民
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双
林人民法庭开庭审理。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2627号

吴阿琴：本院受理原告胡惠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裁判
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503民初
2627号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通知书及关于上述事项
的通知。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菱湖法
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2452号

费培强：本院受理原告王蓉诉你与被告杨利泉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28日作出
（2017）浙0503民初2452号民事裁定书。原告提出撤回
起诉，本院予以准许。因无法采用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裁定
书一份。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菱湖法庭

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4993号

沈亚萍：本院受理原告贾友根与被告沈亚萍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原告诉请判令：1、判令被告沈亚萍归还借款本金 3
万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逾期不答辩
不举证，不影响本案开庭审理。本案依法适用普通
程序审理，定于2018年1月18日下午15：10在安吉
县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
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4450号

刘俊：本院受理原告金成建与被告刘俊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请判
令：1、判令被告偿还借款8万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
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内，逾期不答辩不举证，不影响本案开庭审
理。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定于2018年1月18
日9：45在安吉县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4260号
朱海波：本院受理原告方朝金与被告朱海波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因无法用其
他 方 式 向 你 送
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
之规定，现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原告
诉请判令：1、判
令 被 告 偿 还 借
款 1 万元；2、本
案 诉 讼 费 用 由
被 告 承 担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起经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逾期不答辩不举证，不影响本案开庭审理。本
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定于 2018 年 1 月 18 日
14：00在安吉县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1943号

董木琴、俞月贤、张素佳：本院受理原告胡美佳

为与被告董木琴、俞月贤、张素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523民初1943号民事判决书。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